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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府授教秘字第 1110165258號 

                               

申  訴  人：鄭春女 

出生年月日：民國 OO年 OO月 OO日 

身分證字號：OOOOOO 

服務單位及職稱：OOOOOO專任教師           

                通訊住址：OOOOOO 

原 措 施 學 校 ：OOOOOO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 OOO學年度第 1學期核予之超時授課鐘點

費，提起申訴，本會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學校應依本評議書意旨，於 60日內為適法之處

分。 

事   實 

一、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原措施學校於 OOO年 OO月 OO日召開 OOO學年第 1學

期第 O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會），於會中決議

通過 OOO學年度第 1學期減授鐘點之計算 1.申訴人因具備

地方輔導群輔導員身分減授 2節鐘點 2.國中部導師協助原措

施學校技藝教育課程各減授 2節鐘點。申訴人於當晚接獲通

知，校長指示申訴人擔任九年級導師職務，故申訴人因擔任

導師職務之基本鐘點為 13節課，扣除前述課發會決議之減授

鐘點，申訴人結算之基本鐘點應為 9節。又於同年 9月 1日

原措施學校發布教師課表，申訴人表定每週授課節數為 12節

課，亦即每週應有超時授課鐘點 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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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惟於 OOO年 12月 15日申訴人因參加公假研習，原措施學

校要求參與教師課務自理，事後申訴人詢問原措施學校關於

該研習時段之代課費用可否由申訴人超時授課鐘點費用支

應，原措施學校回覆申訴人因其兼任導師職務故基本鐘點為

13節，另減授參與地方輔導群減授 2節鐘點，故基本鐘點為

11節，課表上表定星期三下午 3節技藝課導師為隨隊教師，

無實際授課故僅減授 2節課鐘點，申訴人之基本鐘點為 9節

課，而週三下午的 3節課不算鐘點，故無超時授課鐘點之情

事。 

（三）申訴人認前開原措施學校所認定之基本鐘點應有違誤，因在

教師課表中星期三下午三節技藝課程確實排入課表，且該三

節課至 OO高中進行技藝課程導師須全程陪同學生，為實際

協同授課教師。另至 OO高中進行技藝課程亦非該學期所有

週數，學期初及學期末之 2至 3週係由排定課程的導師教授

全部課程，故理應將此三節課視為導師之授課節數。 

（四）另在 OO高中進行技藝課程之期間因有督導學生之必要，導

師須於 12時 50分至 13時 30分於校內整隊帶至 OO高中上

課，課程結束後又於 16時 05分至 16時 25分帶隊返校放

學，此些額外付出之時間，為課發會減授導師協助技藝課程

2節課之理由。 

（五）綜上，原措施學校在申訴人之基本鐘點及超時授課鐘點之核

算應為錯誤，原措施學校應補發截至申訴日為止 18週申訴人

應領之超時授課鐘點費用，共計新臺幣 19,440元。 

（六）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經申訴人於會議補正如下： 

      原措施學校應依 OOO學年度第 1學期課發會之決議及申訴

人 OOO學年度第 1學期課表所列授課節數，核算補足應領

之超時授課鐘點費用。 

二、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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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部分，申訴人於 OOO年 OO月 OO日召開之 OOO學

年度第 1學期第 O次課程發展委員會，對於協助技藝教育課

程減授鐘點之案由，校長逐一詢問在場委員有無反對意見，

亦詢問申訴人有無意見，申訴人未提出任何意見及為否對之

意思，故原措施學校課發會即作成通過之決議。 

（二）申訴人 OOO學年度原為專任教師，經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於

OOO年 OO月 OO日 OOOO字第 OOOOOO號函請原措施

學校調整申訴人為導師，其基本鐘點依據臺中市國民中學教

師授課節數編排要點第 3點，各領域之專任教師及導師之教

師每週授課節數為 11至 13節。查原措施學校 109學年度及

110學年度課發會之決議，申訴人之基本鐘點為 13節，允無

疑義。 

（三）而原措施學校另依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作業要點第 11點第

1項第 3款，採計申訴人擔任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地方輔

導群輔導員，並經原措施學校 OOO學年度課發會決議予以

減授節數 2節。 

（四）另申訴人爭執協助技藝教育減授鐘點部分，依據國民中學技

藝教育實施辦法第 12條第 2項「國民中學以合作式辦理技藝

教育且採抽離式上課者，陪同學生至合作單位之教師，應酌

減其授課時數；其減授之時數，由學校主管機關定之。」且

依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OOO年 OO月 OO日 OOOO字第

OOOOOO號函、OOO年 OO月 OO日 OOOO字第

OOOOOO號函、OOO年 OO月 OO日 OOOO字第

OOOOOO號函，有關技藝教育其減授時數，臺中市政府教

育局於 108學年度、109學年度及 110學年度均有規定「本

市訂定合作班隨班輔導教師減授節數原則如下：每週陪同 2

節折抵 1節，未滿 1節則不記入，該師減授節數不計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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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性協助校務工作教師減授總節數，爰依協助校務之概

念，核給隨班輔導教師減授節數請以整學期計。」及上開函

說明六，國中合作班隨班輔導教師簡課後衍生之兼代課鐘點

費，得自技藝教育課程開班經費之「國民中學隨隊輔導教師

減授課鐘點費」項下編列支應。 

（五）故申訴人星期三下午因擔任導師隨同帶學生到 OO高中進行

技藝課程，全程陪同學生並進行秩序管控，無實際授課事

實，故原措施學校屬合作式隨班輔導教師，而非自辦式。又

經原措施學校 OOO年 OO月 OO日 OOO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O次課發會決議，予以減授節數 2節，該師減授節數不計

入學校經常性協助校務工作教師減授總節數。 

（六）綜上所述，申訴人由專任教師轉任為導師，每週授課節數由

18節調整為 13節，又申訴人擔任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地

方輔導群輔導員，經課發會決議予以減授節數 2節，另申訴

人於星期三下午隨同學生至 OO高中進行技藝課程，亦經課

發會予以減授節數 2節。申訴人所示課表為 9節（外加技藝

教育 3節），超時授課節數為 0，核發超時授課鐘點費為 0。

故本件申訴應無理由，爰請查核依法駁回。 

理   由 

一、 按「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下簡稱評議準則）第 30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 

二、 次按「技藝教育之上課方式分為下列二種：一、抽離式上課：

於班級正常上課時間，將參加技藝教育課程之學生（以下簡稱

技藝教育學生）單獨抽出至其他地點上課，原班級學生仍依課

表上課。」「國民中學以合作式辦理技藝教育且採抽離式上課

者，陪同學生至合作單位之教師，應酌減其授課時數；其減授

之時數，由學校主管機關定之。」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

第 3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12條第 2項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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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OOO年 OO月 OO日 OOOO字第

OOOOOO號函說明第四點「另國中部三位導師皆隨隊之減課

事宜，請依據本市國民中小學及公立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

師聘任補充規定及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要點辦理。」 

四、 次查原措施學校之技藝教育為實施抽離式上課之方式，按前開

抽離式上課之方式，參加技藝教育之學生單獨抽出至其他地點

上課，原班級學生仍依課表上課，惟申訴人之班級為全班學生

皆為參加技藝教育之學生，故技藝教育課程即排入學生之課

表，亦即申訴人之教師課表就在星期三下午排入三節技藝課

程，此三節課程應為申訴人之正式授課時數應無疑義。 

五、 又申訴人因擔任國中部導師，每週基本授課節數表為 13節，經

原措施學校於 OOO年 OO月 OO日 OOO學年度第 1學期第

O次課發會決議，申訴人擔任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地方輔導

群輔導員，予以減授節數 2節及擔任國中部導師協助技藝教育

課程減授 2節課，故申訴人之每週基本授課節數表應調整為 9

節，對照其每週授課之教師課表為 12節，每週應另有超時授課

鐘點 3節。 

六、 綜上，原措施學校認定申訴人之基本授課鐘點與超時授課鐘點

應有違誤，申訴人主張核算補足應領之超時授課鐘點應有理

由。 

七、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

並不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 據上論結，申訴人之申訴，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準則第 30條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4 月 1 日 

主席 OOO 

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

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